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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长青环保

热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审批同意。尚未完成相关资

产的交割、过户、工商变更等事项，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1、2023 年 6 月 30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长青集团”）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用”）签署

了《关于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拟将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厨（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厨香港”）实际控制持有的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青能源”、“标的公司 1”）、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青热能”、“标的公司 2”）100%股权转让给中山公用或中山公用指定的



关 联 方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7 月 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5）。

2、2023 年 12 月 29 日，根据交易双方合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

公司与中山公用签署了《关于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

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一

致决定延长原协议约定的有效期直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子公

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

3、因交易双方在《原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期内未能就本次股权转让

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经友好协商，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协议有效期到

期后，双方未另行签署延长有效期的协议，但未来仍可能就相关事项进行接触。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4、2025 年 6 月，基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

中山公用与公司进行接触并重启本次交易的协商。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6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5、2025 年 7 月 25 日，公司和名厨香港及上述标的公司与中山公用下属全

资子公司中山公用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环保能源”）分别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49,424.25 万元作为对价款转让长青能源 100%股权与

长青热能 100%股权。其中长青能源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4,973.19 万元，长

青热能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4,451.06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7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长青环保能源（中

山）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已

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经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公司于 8 月份收到公用环保能源支付本次交易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两



笔合计 12,356.07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8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

司与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2）。

二、股权转让交易的进展

交易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具体约定如下：

（一）标的公司 1 股权转让交易

根据公司和名厨香港及标的公司 1 与公用环保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本项目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1）第一期转让款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公用环保能源向乙方支付首期股权对价

款（股权转让价格的 25%）即 3,743.30 万元。其中：向乙方一长青集团支付股

权对价款 3,743.30 万元，向乙方二名厨香港支付股权对价款 0元。

（2）第二期转让款

第一期对价款支付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达成如下条件：

①取得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书面批复文件；

②乙方向标的公司清偿完毕全部应付款项。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甲方开立由甲乙双方、银行方共同监管的专项并购托

管账户（以下称“专项账户”），乙方应配合及时签署《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在

前述两个条件均满足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第二期转让款汇入专项账户。

《资金账户监管协议》约定支付条件为：专项账户监管银行在收到乙方提交

的关于标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甲方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通知复印件后

2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转让款（股权转让价格的 66%）即 9,882.31 万元分别汇

至乙方一、二指定账户，其中：向乙方二名厨香港支付其持有 25%股权的全部股

权对价款 3,743.30 万元，向乙方一长青集团支付剩余第二期转让款 6,139.01

万元。



（3）第三期转让款（尾款）

在标的公司 1股权变更登记至公用环保能源名下的次日起计的 6个月期间

(以下称“尾款保证期”)，倘若不出现约定的尾款扣除情形的，公用环保能源在

尾款保证期间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保证期尾款，尾款为股权对价款总

额的 9%即 1,347.58 万元，其中：向乙方一长青集团支付股权对价款 1,347.58

万元，向乙方二名厨香港支付股权对价款 0元。

（二）标的公司 2 股权转让交易

根据公司和标的公司 2 与公用环保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中约定的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本项目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1）第一期转让款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首期股权对价款（股

权转让价格的 25%）即 8,612.77 万元。

（2）第二期转让款

第一期对价款支付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达成如下条件：

①取得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书面批复文件；

②在甲方第一期转让款支付后即书面告知贷款银行本次的股权转让事宜；

③乙方向项目公司清偿完毕全部应付款项。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甲方开立由甲乙双方、银行方共同监管的专项并购托

管账户（以下称“专项账户”），乙方应配合及时签署《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在

本条款前述三个条件均满足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第二期转让款汇入专项账

户。

《资金账户监管协议》约定支付条件为：监管银行收到乙方提交的关于目标

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核准文书复印件的 2 个工作日内，将



该笔资金转出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对价款（即股权转让价格的 66%即 22,737.70

万元)。

（3）第三期转让款（尾款）

第三期对价款金额为股权转让价格的 9%即 3,100.59 万元，在目标股权变更

登记至公用环保能源名下的次日起 6 个月内为尾款保证期，倘若不出现本协议约

定的尾款扣除情形，则公用环保能源在尾款保证期间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尾款。

2025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取得了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的《关于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股权转让事项的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

圾焚烧发电厂一二期、三期项目公司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和中山市长青

环保热能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给中山公用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并请做

好交接工作，特别是做好股权转让过渡期内焚烧发电厂一二期、三期项目的运行

管理，确保项目安全平稳运行。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支付第二期转让款的条件目前均已实现，公司将根

据上述批复文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积极与公用环保能源推进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过户、工商变更等

相关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6 日


